
 

  臺北市信義區三興國民小學113學年度 

「傑出表現市長獎」評選表 

六年(   )班  姓名(            ) 

 

☆送交評選表時請附上獲獎的獎狀或證明正本暨影本一份。☆ 

 
 

項目 評  選  細  目 簽名或蓋章 

自

述

優

異

事

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

師

推

薦

的

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品格及日常生活表現優良 符合 不符合 

 

學業平均﹙         ﹚分 

 

 



臺北市信義區三興國民小學113學年度「傑出表現市長獎」評選計分明細表 姓名:__________ 

個人部分(60%) 評選細目 
獎狀名稱 

(自行排列1.2.3…) 
張數 分數 

級任

評核 

總分 

委員

評核

總分 

  

一、 參 加 教

育部舉辦之各

項比賽獲獎者 

﹙1﹚特優、第一名、金牌、

冠軍等每張獎狀14分 

﹙2﹚優等、第二名、銀牌、

亞軍等每張獎狀12分 

﹙3﹚佳作、第三名、銅牌、

季軍等每張獎狀11分 

﹙4﹚入選、殿軍以後名次等

每張獎狀10分 

 

       

二、參加臺北

市教育局競賽

獲獎者 

 

 

 

 

﹙1﹚特優、第一名、金牌、

冠軍等每張獎狀10分 

﹙2﹚優等、第二名、銀牌、

亞軍等每張獎狀8分 

﹙3﹚佳作、第三名、銅牌、

季軍等每張獎狀7分 

﹙4﹚第四名-第六名等每張

獎狀6分 

﹙5﹚入選、第七名以後名次

等每張獎狀4分 

 

       

三、參加臺北

市分區或其他

縣市教育局競

賽獲獎者 

 

 

﹙1﹚特優、第一名、金牌、

冠軍等每張獎狀6分 

﹙2﹚優等、第二名、銀牌、

亞軍等每張獎狀4分 

﹙3﹚佳作、第三名、銅牌、

季軍等每張獎狀3分 

﹙4﹚入選、殿軍以後名次等

每張獎狀2分 

 

       

四、參加臺北

市政府兒童美

術創作展 

 

 

 

 

 (1)金牌並獲展「兒童美術

創作展」每張獎狀10分 

﹙2﹚金牌每張獎狀4分 

﹙3﹚銀牌每張獎狀3分 

﹙4﹚銅牌每張獎狀2分 

 

       

A 合計：﹙                  ﹚x  60 %  =﹙            ﹚分 

  



團體部分(40%) 評選細目 
獎狀名稱 

(自行排列1.2.3…….) 
張數 分數 

級任

評核 

總分 

委員

評核

總分 

 

一、 參 加 教

育部舉辦之各

項比賽獲獎者 

﹙1﹚特優、第一名、金牌、

冠軍等每張獎狀14分 

﹙2﹚優等、第二名、銀牌、

亞軍等每張獎狀12分 

﹙3﹚佳作、第三名、銅牌、

季軍等每張獎狀11分 

﹙4﹚入選、殿軍以後名次等

每張獎狀10分 

      

二、參加臺北

市教育局競賽

獲獎者 

 

 

 

 

﹙1﹚特優、第一名、金牌、

冠軍等每張獎狀10分 

﹙2﹚優等、第二名、銀牌、

亞軍等每張獎狀8分 

﹙3﹚佳作、第三名、銅牌、

季軍等每張獎狀7分 

﹙4﹚第四名-第六名等每張

獎狀6分 

﹙5﹚入選、第七名以後名次

等每張獎狀4分 

      

三、參加臺北

市分區或其他

縣市教育局競

賽獲獎者 

 

 

﹙1﹚特優、第一名、金牌、

冠軍等每張獎狀6分 

﹙2﹚優等、第二名、銀牌、

亞軍等每張獎狀4分 

﹙3﹚佳作、第三名、銅牌、

季軍等每張獎狀3分 

﹙4﹚入選、殿軍以後名次等

每張獎狀2分 

      

B 合計：﹙                  ﹚x  40 %  =﹙            ﹚分 

 

總分：A + B =﹙                      ﹚分 

 

導師簽名： 

 

傳閱評選表後，請評審委員們簽名： 

 


